
縣

市

鄉鎮

市區

段

小段
地號 林班地

面積

(平方公

尺)
□符    合

□不符合

□符    合

□不符合

□符    合

□不符合

□符    合

□不符合

□符    合

□不符合

□符    合

□不符合

□符    合

□不符合

□符    合

□不符合

使用分區及

使用地類別
申請人

地

址

附件6

         直轄市、(縣)市        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補辦      編原住民保留地審查清冊

承辦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課長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秘書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鄉(鎮、市、區)長:

編

號

使用面積

(平方公尺)

土地

權屬

管理

機關
地上物

土地標示

是否符合

備                註

 (不符合或駁回原

因說明欄)

備註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  日

1.本表由公所填製後，自行歸檔留存，並於本會原住民族土地網際網路土地管理資訊系統內登錄相關資訊。

2.請就是否符合增編原則或劃編要點之審查結果，於□內勾選V。

□增 

□劃 

□增編原則 

□劃編要點    


